
 对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浙江鑫鑫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

件的第三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贵公司下发的《关于浙江鑫鑫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

件的第三次反馈意见》已收悉，感谢贵公司对浙江鑫鑫家居用品股份

有限公司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申请文件的审核。浙江鑫鑫

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北京大成（杭州）

律师事务所、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贵公司提

出的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讨论与核查，并逐步落实后进行了书面说明，

涉及需要相关中介机构核查及发表意见的部分，已由各中介机构分别

出具了核查意见。涉及对《浙江鑫鑫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

说明书》等文件进行修改或补充披露的部分，已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

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并已在上述文件中以楷体加粗标明。 

如无特殊说明，本回复说明中的简称与《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的

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现就反馈意见中提及的问题按顺序向贵公司回复说明如下： 

一、公司特殊问题 

1、关于公司消防安全问题。根据公司及主办券商第二次回

复，公司位于永康市方岩镇厂区内的 1#厂房、2#厂房、3#厂房和

装配车间于 2006 年 7 月 5 日和 2006 年 9 月 30 日分别通过了永

康市公安局消防大队的消防设计审核，审核结果为同意消防设计，



但未及时对上述建筑进行消防备案，存在瑕疵；公司的 4#厂房和

综合楼同样未进行消防备案，存在瑕疵。同时，中介机构认为，

公司前述厂房不需要办理消防验收，只需办理消防设计、竣工验

收备案。（1）请主办券商及律师结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核

查前述公司前述厂房是否不需要办理消防设计审核和消防验收

并发表明确意见。（2）请主办券商及律师结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和消防主管机关的明确意见核查公司经营场所是否符合相关

的消防安全条件、公司前述消防事项瑕疵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违规

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请主办券商及律师结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核查前

述公司前述厂房是否不需要办理消防设计审核和消防验收并发

表明确意见。 

主办券商走访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消防大队，查阅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建

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和《消防监督检查规定》等相关法律

法规。 

经核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和《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

规定》对需要办理消防设计审核和消防验收的情况分别进行了规

定。 

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相关规定如下： 

第十条 按照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需要进行消防设计的建



设工程，除本法第十一条另有规定的外，建设单位应当自依法取得施

工许可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将消防设计文件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

案，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进行抽查。 

第十一条 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的大型的人员密集场所和其他特

殊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将消防设计文件报送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审

核。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依法对审核的结果负责。 

第七十三条 （四）人员密集场所，是指公众聚集场所，医院的

门诊楼、病房楼，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和集体宿舍，养老院，

福利院，托儿所，幼儿园，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公共展览馆、博物

馆的展示厅，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和员工集体宿舍，旅游、

宗教活动场所等。 

《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相关规定如下： 

《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第十三条 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人员密集场所，建设单位应当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设计审

核，并在建设工程竣工后向出具消防设计审核意见的公安机关消防机

构申请消防验收： 

（一）建筑总面积大于二万平方米的体育场馆、会堂，公共展览

馆、博物馆的展示厅； 

（二）建筑总面积大于一万五千平方米的民用机场航站楼、客运

车站候车室、客运码头候船厅； 

（三）建筑总面积大于一万平方米的宾馆、饭店、商场、市场； 

（四）建筑总面积大于二千五百平方米的影剧院，公共图书馆的



阅览室，营业性室内健身、休闲场馆，医院的门诊楼，大学的教学楼、

图书馆、食堂，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寺庙、教堂； 

（五）建筑总面积大于一千平方米的托儿所、幼儿园的儿童用房，

儿童游乐厅等室内儿童活动场所，养老院、福利院，医院、疗养院的

病房楼，中小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学校的集体宿舍，劳动

密集型企业的员工集体宿舍； 

（六）建筑总面积大于五百平方米的歌舞厅、录像厅、放映厅、

卡拉 OK 厅、夜总会、游艺厅、桑拿浴室、网吧、酒吧，具有娱乐功

能的餐馆、茶馆、咖啡厅。” 

 “第十四条 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特殊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必

须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设计审核，并且在建设工程竣工后向

出具消防设计审核意见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验收： 

（一）设有本规定第十三条所列的人员密集场所的建设工程； 

（二）国家机关办公楼、电力调度楼、电信楼、邮政楼、防灾指

挥调度楼、广播电视楼、档案楼； 

（三）本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以外的单体建筑面积大于四万平

方米或者建筑高度超过五十米的公共建筑； 

（四）国家标准规定的一类高层住宅建筑； 

（五）城市轨道交通、隧道工程，大型发电、变配电工程； 

（六）生产、储存、装卸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工厂、仓库和专用

车站、码头，易燃易爆气体和液体的充装站、供应站、调压站。” 

2017 年 10 月 18 日，永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证明：



“浙江鑫鑫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日用玻璃制品的设计、研

发、生产和销售，机械设备使用率高，不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 

鑫鑫家居位于永康市方岩镇厂区内的建筑主要系公司生产车间、

仓库及综合办公楼，建筑仅用于企业自身生产、仓储和办公使用，不

对外开放，且经政府主管部门认定，公司不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故

公司位于永康市方岩镇厂区不属于上述法条所列的人员密集之场所，

厂区的建筑也不属于特殊建设工程。根据上述情况，主办券商和律师

经逐条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和《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

定》的相关条文，公司位于永康市方岩镇厂区内 1#厂房、2#厂房、

3#厂房、装配车间、4#厂房和综合楼均不属于应当申请办理消防设

计审核、消防验收的单位范围，应当履行的消防手续为“应当自依法

取得施工许可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将消防设计文件报公安机关消防

机构备案”。 

2017年 10月 23日，永康市公安局消防大队出具证明：“浙江鑫

鑫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应当办理消防备案手续，但目前尚未办理” 

综上所述，大成律师认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消防主管部门

的证明，公司前述厂房不需要办理消防设计审核和消防验收，需

要办理消防备案手续。 

基于前述表述，主办券商财通证券认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以及消防主管部门的证明，公司前述厂房不需要办理消防设计审

核和消防验收，需要办理消防备案手续。 

2、请主办券商及律师结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消防主管



机关的明确意见核查公司经营场所是否符合相关的消防安全条

件、公司前述消防事项瑕疵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违规并发表明确意

见。 

主办券商走访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消防大队，查阅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建

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和《消防监督检查规定》等相关法律

法规，访谈公司高管，取得《安全生产复审评定书》。 

经核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规定：“机关、

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 

（一）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制定本单位的消防安全制度、

消防安全操作规程，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二）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配置消防设施、器材，设置

消防安全标志，并定期组织检验、维修，确保完好有效； 

（三）对建筑消防设施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全面检测，确保完

好有效，检测记录应当完整准确，存档备查； 

（四）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保证防

火防烟分区、防火间距符合消防技术标准； 

（五）组织防火检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六）组织进行有针对性的消防演练；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消防安全职责。 

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 

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条例》及公安消防机关颁布



的有关消防法规，结合本公司具体情况制定了相应的《安全生产

规章制度》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实行“预防为主，防消结

合”的方针，成立防火安全领导小组，负责本公司的防火安全工

作，各部门设立相应的防火安全领导小组，每月对各部门进行一

次防火检查并复查追踪改善。此外，各生产班组和要害工作部位

设置负责消防工作的兼职防火安全员，落实逐级消防安全责任制

和岗位消防安全责任制，落实巡查检查制度。 

车间和办公楼配备了灭火器、消防栓（室内室外）、应急照

明设备和疏散指示灯等符合消防条例及公安消防机关颁布的有

关消防法规规定的相关消防设备，通风设备，并在显著位置设置

了安全标识，具备与其日常业务相匹配的安全生产、风险防控等

措施。公司为员工配备了生产所需的安全健康防护措施并定期组

织员工学习消防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做到依法治火，每半年进

行一次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演练，并结合实际不断完善预案。所

有消防设施日常使用管理由专职管理员负责，专职管理员每日检

查消防设施的使用状况，保持设施整洁、卫生、完好，消防设施

和消防设备定期测试。 

公司的生产环境和消防设施已经通过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

的审核，且公司取得了编号为（金）AQBIIIF201600169 的《安全

生产标准化三级企业》，有效期为 2016 年 12 月 09 日至 2019 年

12 月 09日。 

经咨询消防部门，消防备案手续其仅审核备案资料的完整性，



不做实质性审查。公司目前正在办理消防备案手续，但因历史原

因部分备案资料灭失需重新补办，完成备案并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预计年底完成备案。 

经主办券商和律师访谈永康市的消防主管机关，鑫鑫家居因

历史问题存在消防手续瑕疵，消防主管机关表示在鑫鑫家居补办

消防手续期间不会因此瑕疵对其处罚。消防主管机关亦出具证明，

鑫鑫家居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至证明开具日，未发生安全事故，

也未受到消防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五十八条相关规定对未备

案的情况，处罚金额最高标准为五千元人民币，相比较其他消防

违法行为，此类罚款金额较小，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情形的行政

处罚。 

综上所述，大成律师认为，公司经营场所基本符合相关的消

防安全条件、公司前述消防事项瑕疵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 

基于前述表述，主办券商财通证券认为，公司经营场所基本

符合相关的消防安全条件、公司前述消防事项瑕疵不构成重大违

法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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